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6號

原      告  日兆能源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羅秋鎮  

訴訟代理人  林鵬越律師

複  代理人  劉俊宏律師

被      告  主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益成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2月26日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土地予原告用於建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用，系爭租約經公證，之後，原告經台

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同意併聯，並經嘉義縣政府已總裝置容

量1999.8千瓦同意備案，前景可期。為使太陽光電案件發揮

最大效能，原告邀請奧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奧創公

司）承接該太陽光電案件，約定由奧創公司給付10000元/kw

予原告，由原告提供技術協助與移轉申請文件，雙方因此簽

訂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為使奧創公司得已順利接續

相關工程權利，兩造與奧創公司於112年3月30日共同簽訂奧

創能源太陽光電系統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書），

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另由被告與奧創公司指定之第三人

中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明公司）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約乙），系爭租約乙亦於同日經過公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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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開契約簽訂後，除遲遲不交付為建置光電系統所需之建

造執照（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外，竟無故自行申請

註銷前揭建造執照，致該建造執照經嘉義縣政府廢止，並經

嘉義縣政府以113年1月3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

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文件，並經台電

公司嘉義區營業處以113年2月2日嘉義字第1131270696函終

止先前與原告簽訂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

約，原告、奧創公司、中明公司三方預期之前景均因被告毀

約而化為烏有，被告與原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被告及中明公

司訂定租約之期日相同，故被告明知該租約涉及三方權益，

卻仍惡意註銷建造執照，故意不履行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

項之約定，原告因契約未能履行受有之損害為純粹經濟上損

失，被告明知太陽光電案之契約，卻惡意註銷租賃標的物之

建造執照，屬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債權人，原告

依系爭切結書可得預期之利益為新臺幣（下同）19,522,800

元，爰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之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522,800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按照系爭三方協議書契約開頭第三行之記載，由

奧創公司續接本工程權利與義務，再依第五條之約定由三方

各合作事項協議簽訂本協議書，若增加協議事項，應由甲乙

丙三方以書面同意修訂，可見原告與被告間已無權利與義

務，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52至53頁）。並依本

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10年2月26日簽訂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坐落

於嘉義縣大林鎮大工一段240、241、242、243、245、246、

262、263、265等9筆地號之地上物屋頂（下稱租賃標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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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租用，以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光電案）。

　⒉兩造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聲證6終止租賃契約，合意終止系

爭租約甲。

　⒊原告於112年1月6日與奧創公司簽立以光電案總容量每kw

（千瓦）1萬元作為移轉對價之系爭切結書。

　⒋兩造與奧創公司在112年3月30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書。

　⒌被告於112年3月30日與中明中司簽訂系爭租約乙。

　⒍被告申請註銷租賃標的之（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

築執照，並經嘉義縣政府於112年11月17日以府經建字第112

0262795號函核准廢止該建築執照。

　⒎嘉義縣政府於113年1月3日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

止112年3月21日府經發字第1120057603號函之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

　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區營業處於113年2月2日以嘉義

字第1131270696號函終止與原告於112年8月18日簽訂之「第

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約定：「房屋屋頂租賃契約為本協議

書之一部，效力亦同。」，其中所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是

否係指系爭租約乙？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

號建築執照而導致光電案無法完成，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

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⒊原告主張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

建築執照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故原

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有

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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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

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

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

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

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次按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債為特定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此為債之相

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

照）。

　㈡經查，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為被告與中明公司，揆諸前開說

明，被告與中明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基於債之相對

性原則，系爭租約乙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被告與中明公

司之間，原告並非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原告自無從執系爭

租約乙對被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告固主張系爭

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即為系爭租約

乙，原告與被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系爭租約乙訂立之期日相

同，可見被告就系爭租約乙事涉三方權益一事有明確認知等

語，為被告所否認，依照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

之責，然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足資證明兩造間確曾約定系爭租

約乙即為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

尚難逕以簽訂日期相同，即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從而，原

告主張被告不履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約定之義務等語，

洵無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應無理由。又原告遲

於準備程序終結後方聲請通知訴外人酈芳敏、林亞倫作證，

既未釋明有何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不能於準備程序提

出之事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予審

酌，附此說明。

　㈢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其與同條項前

段之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要件有別，請求權基礎相異，訴訟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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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屬不同。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出於故

意背於善良風俗損害其利益，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

就此負舉證責任。審諸系爭切結書係由原告及奧創公司所簽

立，被告則稱系爭切結書與被告無關，不知悉系爭切結書等

語（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復未提出被告知悉系爭切結書

之內容，而有故意註銷建造執照之行為之證明，本院自難認

其主張因被告此部分行為而受有預期利益之損害為真正。原

告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請求被告給付其依系爭切結書

可得預期利益之損害，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

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522,80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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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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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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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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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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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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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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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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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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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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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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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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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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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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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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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6號
原      告  日兆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秋鎮  
訴訟代理人  林鵬越律師
複  代理人  劉俊宏律師
被      告  主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益成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2月26日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土地予原告用於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用，系爭租約經公證，之後，原告經台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同意併聯，並經嘉義縣政府已總裝置容量1999.8千瓦同意備案，前景可期。為使太陽光電案件發揮最大效能，原告邀請奧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奧創公司）承接該太陽光電案件，約定由奧創公司給付10000元/kw予原告，由原告提供技術協助與移轉申請文件，雙方因此簽訂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為使奧創公司得已順利接續相關工程權利，兩造與奧創公司於112年3月30日共同簽訂奧創能源太陽光電系統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書），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另由被告與奧創公司指定之第三人中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明公司）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乙），系爭租約乙亦於同日經過公證，被告於上開契約簽訂後，除遲遲不交付為建置光電系統所需之建造執照（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外，竟無故自行申請註銷前揭建造執照，致該建造執照經嘉義縣政府廢止，並經嘉義縣政府以113年1月3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文件，並經台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以113年2月2日嘉義字第1131270696函終止先前與原告簽訂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原告、奧創公司、中明公司三方預期之前景均因被告毀約而化為烏有，被告與原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被告及中明公司訂定租約之期日相同，故被告明知該租約涉及三方權益，卻仍惡意註銷建造執照，故意不履行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之約定，原告因契約未能履行受有之損害為純粹經濟上損失，被告明知太陽光電案之契約，卻惡意註銷租賃標的物之建造執照，屬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債權人，原告依系爭切結書可得預期之利益為新臺幣（下同）19,522,800元，爰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522,8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按照系爭三方協議書契約開頭第三行之記載，由奧創公司續接本工程權利與義務，再依第五條之約定由三方各合作事項協議簽訂本協議書，若增加協議事項，應由甲乙丙三方以書面同意修訂，可見原告與被告間已無權利與義務，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52至53頁）。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10年2月26日簽訂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坐落於嘉義縣大林鎮大工一段240、241、242、243、245、246、262、263、265等9筆地號之地上物屋頂（下稱租賃標的）予原告租用，以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光電案）。
　⒉兩造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聲證6終止租賃契約，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甲。
　⒊原告於112年1月6日與奧創公司簽立以光電案總容量每kw（千瓦）1萬元作為移轉對價之系爭切結書。
　⒋兩造與奧創公司在112年3月30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書。
　⒌被告於112年3月30日與中明中司簽訂系爭租約乙。
　⒍被告申請註銷租賃標的之（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築執照，並經嘉義縣政府於112年11月17日以府經建字第1120262795號函核准廢止該建築執照。
　⒎嘉義縣政府於113年1月3日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止112年3月21日府經發字第1120057603號函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
　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區營業處於113年2月2日以嘉義字第1131270696號函終止與原告於112年8月18日簽訂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約定：「房屋屋頂租賃契約為本協議書之一部，效力亦同。」，其中所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是否係指系爭租約乙？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築執照而導致光電案無法完成，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⒊原告主張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築執照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故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次按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債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為被告與中明公司，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與中明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系爭租約乙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被告與中明公司之間，原告並非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原告自無從執系爭租約乙對被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告固主張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即為系爭租約乙，原告與被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系爭租約乙訂立之期日相同，可見被告就系爭租約乙事涉三方權益一事有明確認知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照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然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足資證明兩造間確曾約定系爭租約乙即為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尚難逕以簽訂日期相同，即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不履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約定之義務等語，洵無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應無理由。又原告遲於準備程序終結後方聲請通知訴外人酈芳敏、林亞倫作證，既未釋明有何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之事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予審酌，附此說明。
　㈢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其與同條項前段之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要件有別，請求權基礎相異，訴訟標的自屬不同。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損害其利益，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審諸系爭切結書係由原告及奧創公司所簽立，被告則稱系爭切結書與被告無關，不知悉系爭切結書等語（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復未提出被告知悉系爭切結書之內容，而有故意註銷建造執照之行為之證明，本院自難認其主張因被告此部分行為而受有預期利益之損害為真正。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請求被告給付其依系爭切結書可得預期利益之損害，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522,8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6號

原      告  日兆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秋鎮  

訴訟代理人  林鵬越律師

複  代理人  劉俊宏律師

被      告  主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益成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2月26日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土地予原告用於建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用，系爭租約經公證，之後，原告經台

    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同意併聯，並經嘉義縣政府已總裝置容

    量1999.8千瓦同意備案，前景可期。為使太陽光電案件發揮

    最大效能，原告邀請奧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奧創公司

    ）承接該太陽光電案件，約定由奧創公司給付10000元/kw予

    原告，由原告提供技術協助與移轉申請文件，雙方因此簽訂

    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為使奧創公司得已順利接續相

    關工程權利，兩造與奧創公司於112年3月30日共同簽訂奧創

    能源太陽光電系統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書），兩

    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另由被告與奧創公司指定之第三人中

    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明公司）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約乙），系爭租約乙亦於同日經過公證，被告於

    上開契約簽訂後，除遲遲不交付為建置光電系統所需之建造

    執照（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外，竟無故自行申請註

    銷前揭建造執照，致該建造執照經嘉義縣政府廢止，並經嘉

    義縣政府以113年1月3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止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文件，並經台電公

    司嘉義區營業處以113年2月2日嘉義字第1131270696函終止

    先前與原告簽訂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原告、奧創公司、中明公司三方預期之前景均因被告毀約而

    化為烏有，被告與原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被告及中明公司訂

    定租約之期日相同，故被告明知該租約涉及三方權益，卻仍

    惡意註銷建造執照，故意不履行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之

    約定，原告因契約未能履行受有之損害為純粹經濟上損失，

    被告明知太陽光電案之契約，卻惡意註銷租賃標的物之建造

    執照，屬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債權人，原告依系

    爭切結書可得預期之利益為新臺幣（下同）19,522,800元，

    爰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522,800元，

    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按照系爭三方協議書契約開頭第三行之記載，由

    奧創公司續接本工程權利與義務，再依第五條之約定由三方

    各合作事項協議簽訂本協議書，若增加協議事項，應由甲乙

    丙三方以書面同意修訂，可見原告與被告間已無權利與義務

    ，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52至53頁）。並依本

    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10年2月26日簽訂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坐落

    於嘉義縣大林鎮大工一段240、241、242、243、245、246、

    262、263、265等9筆地號之地上物屋頂（下稱租賃標的）予

    原告租用，以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光電案）。

　⒉兩造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聲證6終止租賃契約，合意終止系爭

    租約甲。

　⒊原告於112年1月6日與奧創公司簽立以光電案總容量每kw（千

    瓦）1萬元作為移轉對價之系爭切結書。

　⒋兩造與奧創公司在112年3月30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書。

　⒌被告於112年3月30日與中明中司簽訂系爭租約乙。

　⒍被告申請註銷租賃標的之（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

    築執照，並經嘉義縣政府於112年11月17日以府經建字第112

    0262795號函核准廢止該建築執照。

　⒎嘉義縣政府於113年1月3日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止

    112年3月21日府經發字第1120057603號函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

　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區營業處於113年2月2日以嘉義字

    第1131270696號函終止與原告於112年8月18日簽訂之「第三

    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約定：「房屋屋頂租賃契約為本協議

    書之一部，效力亦同。」，其中所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是

    否係指系爭租約乙？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

    號建築執照而導致光電案無法完成，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

    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⒊原告主張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

    建築執照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故原

    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有

    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

    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

    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

    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

    ，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次按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債為特定人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此為債之相對

    性原則（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

　㈡經查，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為被告與中明公司，揆諸前開說

    明，被告與中明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基於債之相對

    性原則，系爭租約乙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被告與中明公

    司之間，原告並非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原告自無從執系爭

    租約乙對被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告固主張系爭

    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即為系爭租約乙

    ，原告與被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系爭租約乙訂立之期日相同

    ，可見被告就系爭租約乙事涉三方權益一事有明確認知等語

    ，為被告所否認，依照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

    責，然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足資證明兩造間確曾約定系爭租約

    乙即為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尚

    難逕以簽訂日期相同，即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從而，原告

    主張被告不履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約定之義務等語，洵

    無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應無理由。又原告遲於

    準備程序終結後方聲請通知訴外人酈芳敏、林亞倫作證，既

    未釋明有何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

    之事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予審酌，

    附此說明。

　㈢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其與同條項前

    段之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要件有別，請求權基礎相異，訴訟標

    的自屬不同。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出於故

    意背於善良風俗損害其利益，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

    就此負舉證責任。審諸系爭切結書係由原告及奧創公司所簽

    立，被告則稱系爭切結書與被告無關，不知悉系爭切結書等

    語（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復未提出被告知悉系爭切結書

    之內容，而有故意註銷建造執照之行為之證明，本院自難認

    其主張因被告此部分行為而受有預期利益之損害為真正。原

    告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請求被告給付其依系爭切結書

    可得預期利益之損害，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

    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522,80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6號

原      告  日兆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秋鎮  

訴訟代理人  林鵬越律師

複  代理人  劉俊宏律師

被      告  主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益成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2月26日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土地予原告用於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用，系爭租約經公證，之後，原告經台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同意併聯，並經嘉義縣政府已總裝置容量1999.8千瓦同意備案，前景可期。為使太陽光電案件發揮最大效能，原告邀請奧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奧創公司）承接該太陽光電案件，約定由奧創公司給付10000元/kw予原告，由原告提供技術協助與移轉申請文件，雙方因此簽訂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為使奧創公司得已順利接續相關工程權利，兩造與奧創公司於112年3月30日共同簽訂奧創能源太陽光電系統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書），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另由被告與奧創公司指定之第三人中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明公司）簽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乙），系爭租約乙亦於同日經過公證，被告於上開契約簽訂後，除遲遲不交付為建置光電系統所需之建造執照（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外，竟無故自行申請註銷前揭建造執照，致該建造執照經嘉義縣政府廢止，並經嘉義縣政府以113年1月3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文件，並經台電公司嘉義區營業處以113年2月2日嘉義字第1131270696函終止先前與原告簽訂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原告、奧創公司、中明公司三方預期之前景均因被告毀約而化為烏有，被告與原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被告及中明公司訂定租約之期日相同，故被告明知該租約涉及三方權益，卻仍惡意註銷建造執照，故意不履行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之約定，原告因契約未能履行受有之損害為純粹經濟上損失，被告明知太陽光電案之契約，卻惡意註銷租賃標的物之建造執照，屬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債權人，原告依系爭切結書可得預期之利益為新臺幣（下同）19,522,800元，爰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522,8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按照系爭三方協議書契約開頭第三行之記載，由奧創公司續接本工程權利與義務，再依第五條之約定由三方各合作事項協議簽訂本協議書，若增加協議事項，應由甲乙丙三方以書面同意修訂，可見原告與被告間已無權利與義務，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52至53頁）。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兩造於110年2月26日簽訂系爭租約甲，約定由被告提供坐落於嘉義縣大林鎮大工一段240、241、242、243、245、246、262、263、265等9筆地號之地上物屋頂（下稱租賃標的）予原告租用，以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光電案）。

　⒉兩造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聲證6終止租賃契約，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甲。

　⒊原告於112年1月6日與奧創公司簽立以光電案總容量每kw（千瓦）1萬元作為移轉對價之系爭切結書。

　⒋兩造與奧創公司在112年3月30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書。

　⒌被告於112年3月30日與中明中司簽訂系爭租約乙。

　⒍被告申請註銷租賃標的之（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築執照，並經嘉義縣政府於112年11月17日以府經建字第1120262795號函核准廢止該建築執照。

　⒎嘉義縣政府於113年1月3日以府經發字第1120319942號函廢止112年3月21日府經發字第1120057603號函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

　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區營業處於113年2月2日以嘉義字第1131270696號函終止與原告於112年8月18日簽訂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約定：「房屋屋頂租賃契約為本協議書之一部，效力亦同。」，其中所謂房屋屋頂租賃契約，是否係指系爭租約乙？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築執照而導致光電案無法完成，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⒊原告主張被告自行申請廢止（109）嘉府經管執字第00002號建築執照係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故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次按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債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為被告與中明公司，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與中明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法律關係，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系爭租約乙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被告與中明公司之間，原告並非系爭租約乙之當事人，原告自無從執系爭租約乙對被告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告固主張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即為系爭租約乙，原告與被告終止租約之期日與系爭租約乙訂立之期日相同，可見被告就系爭租約乙事涉三方權益一事有明確認知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照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之責，然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足資證明兩造間確曾約定系爭租約乙即為系爭三方協議書第四條所指之房屋屋頂租賃契約，尚難逕以簽訂日期相同，即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不履系爭租約乙第一條第六項約定之義務等語，洵無可採，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應無理由。又原告遲於準備程序終結後方聲請通知訴外人酈芳敏、林亞倫作證，既未釋明有何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之事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本院不予審酌，附此說明。

　㈢次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其與同條項前段之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要件有別，請求權基礎相異，訴訟標的自屬不同。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損害其利益，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審諸系爭切結書係由原告及奧創公司所簽立，被告則稱系爭切結書與被告無關，不知悉系爭切結書等語（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復未提出被告知悉系爭切結書之內容，而有故意註銷建造執照之行為之證明，本院自難認其主張因被告此部分行為而受有預期利益之損害為真正。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請求被告給付其依系爭切結書可得預期利益之損害，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522,8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僑舫

　　　　　　　　　　　　　　　　　　法　官　陳雅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